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

上   訴   人  林虹均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訴 訟代理 人  林佳瑩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  鄭人豪律師

上   訴   人  台灣正豐植保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正豐公司)

兼法定代理人  徐添發       

共        同

訴 訟代理 人  陳家輝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

國114年7月31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13年度

民商上更二字第2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，發回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上訴人林虹均主張：伊為第一審判決附圖（下稱附圖）一、

二所示商標（下分稱商標1、2，合稱系爭商標）之商標權

人，該商標指定使用於第5類之農藥等商品。對造上訴人正

豐公司自民國106年11月8日起至110年9月止，未得伊同意、

授權，使用相同或高度近似之商標於附圖三、四所示商品

(下分稱商品1、2，合稱系爭商品)，銷售件數各超過1,500

件，應按銷售總額定賠償金額。對造上訴人徐添發兼正豐公

司負責人(下稱正豐公司2人)，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等情。爰

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、民法第179條

規定，求為命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

元，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部分，不予贅

敘）。並於原審主張侵權期間應至111年11月，及擴張賠償

金額，追加請求正豐公司2人再連帶給付3,000萬元，及自11

2年3月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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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正豐公司2人則以：林虹均、其配偶即訴外人謝慶陽及其等

經營之公司，於伊申請廢止系爭商標前3年內，均未以該商

標行銷及販售農藥，且未領有農藥許可證；並仿襲他人農藥

廠牌名稱，足使消費者誤認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、品質或產

地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條第1項第2款、第5

款應廢止及撤銷原因，林虹均不得以系爭商標主張權利。系

爭商品使用之標識，與系爭商標不構成近似，伊之標示行為

不構成商標使用，無侵害商標之故意、過失等語，資為抗

辯。 　　

三、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林虹均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5

00萬元本息部分判決，改判命如數給付；另判命正豐公司2

人再連帶給付100萬元本息，駁回其餘追加之訴，理由如

下：　

  ㈠商品1、2外包裝之「正豐冬」、「正豐固殺草」，依其位置

    、顏色，整體字樣明顯醒目，傳達「正豐」之加保扶、固殺

　　草，消費者得以區別所表彰商品來源，當有行銷目的，與系

　　爭商標中度近似，主要識別均為「正豐」。系爭商品與商標

　　指定使用之農業商品，為同一或高度類似商品，足使消費者

　　誤認兩者為關係企業，或授權、加盟等類似關係，有混淆之

　　虞，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所定商標侵權。正豐公司2人抗

　　辯上開標示係依農藥標示管理辦法所為，未侵害系爭商標權

　　，自無可採。

  ㈡系爭商標字樣與所指定使用第5類商品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

    無直接關聯，消費者無從由商標判斷指定使用之商品有無領

　　有農藥許可證、是否為偽農藥，要難謂有誤認誤信之虞，正

　　豐公司2人抗辯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

    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廢止或不得註冊事由，自無可採。徐添

　　發知悉系爭商標存在，仍分別使用正豐冬、正豐固殺草在商

　　品1、2包裝上，僅移除鳳梨頭圖樣，過失侵害系爭商標權，

　　應依商標法第68條第3款規定負賠償責任。

　㈢依112年1月12日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(下稱修正前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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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審法)第16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事實，

　　智慧財產權人於該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。林虹均未證

　　明於正豐公司申請廢止商標，即109年7月20日前3年內有使

　　用系爭商標，自該日起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本文規定

　　之應廢止事由。林虹均僅能請求106年11月8日至109年7月19

　　日之損害賠償，其主張109年7月20日以後賠償部分，乃架空

　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商標有效性抗辯制度，有不當擴張商標

　　權人請求排除侵害、損害賠償之疑慮，自難憑採。以上開期

　　間銷售數量，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計算，其金額

　　雖逾3,500萬元，惟綜合考量正豐公司之資本額、非故意侵

　　權，及林虹均3年未使用商標、系爭商品標示未影響市場交

　　易安全，及系爭商品銷售所得利益等情，認賠償金額應酌減

　　為600萬元，以符合比例。

　㈣綜上，林虹均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

　　定，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600萬元本息，洵屬有據，應

　　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。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　㈠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，原告應於起訴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

2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規定，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上請

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以確定

法院審判及確定判決既判力範圍。又當事人請求法院審判之

範圍，如有不明瞭或不完足，法院應闡明令其敘明或補充

之，此觀同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即明。另當事人在第二審合

法為訴之追加，實質上為在第二審起訴，無維持或廢棄第一

審判決問題。　

　㈡林虹均在第一審主張請求賠償500萬元本息，係以商品1於10

6年11月至110年9月之商品總價5,704萬9,200元計算(見原審

上字卷四74頁至76頁)；再於原審將請求金額擴張為7,000萬

元，其中5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其餘6,500萬元自

112年3月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利息，係以商品

1、2自106年10月至111年11月之銷售總價1億1,983萬9,3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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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1億0,997萬9,100元，各以3,500萬元計算；嗣僅就3,50

0萬元本息部分上訴第三審，主張侵權期間自106年11月8日

至111年11月24日(見原審更一卷二448頁、更一限閱卷三266

頁、269頁至270頁、272頁至274頁、更二卷二58頁、卷三9

頁至10頁、本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5號卷28頁)；原審將系

爭商品侵害系爭商標之賠償金額，酌減為600萬元，然未區

分商標1、2及商品1、2。則林虹均原訴及追加之訴，主張賠

償額高於聲明金額，請求商品1、2各侵害商標1、2之賠償額

若干?原審擴張請求金額為7,000萬元本息，嗣再減縮請求3,

500萬元本息，究竟何部分係原訴、追加之訴?原審判命給付

之600萬元，就商標1、2各因商品1、2侵權之各自賠償額為

何?此攸關法院審判、既判力範圍，及第二審裁判主文之諭

知，原審未予闡明令上訴人敘明或補充之，已有不適用上開

規定及說明之違背法令。　　

　㈢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

力繼續存在；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

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，失其效力，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

項、第125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

無商標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者，應予核准審定；經核

准審定之商標，應於申請人繳納註冊費後，始予註冊公告，

並發給商標註冊證；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，由權利人取得

商標權；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取得商標

權；商標註冊後有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

滿3年者，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此

觀商標法第32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33條第1項、第35條第1

項、第63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亦明。基此可知，商標之實際

使用為維護商標權之要件，商標權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無正

當事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之情形，固有廢

止事由存在，惟經核准審定並註冊公告之商標權，並非因之

當然消滅。申言之，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行政處分未經撤

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；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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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權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之廢止事

由時，商標專責機關固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惟於

該廢止註冊之處分作成以前，原行政處分之效力繼續存在，

商標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自未消滅。

　㈣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者，法

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不適用民事訴訟

法、行政訴訟法、商標法、專利法、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

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；前項情形，法院認有撤

銷、廢止之原因時，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

他造主張權利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復有明定。揆其立法理

由，乃避免上開停止訴訟規定拖延民事訴訟程序，致智慧財

產權人無法獲得即時保障；且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有效性爭

點，係屬私權之爭執，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法官，具備判斷

智慧財產權有效性之專業能力，無等待行政爭訟結果之必

要，以期紛爭一次解決，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利保護。

由是而論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之規範重點，乃在審理智慧

財產民事事件之法院，應就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

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，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然

未及於該智慧財產權利消滅或行使限制之時點。　　

　㈤綜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法院「認」有撤銷、

廢止之原因時，而未有溯及於廢止原因具備即不得主張權利

之文義；商標固有未實際使用而存在廢止事由，惟授與商標

之行政處分失其效力前，商標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尚未消

滅；智慧財產民事法院如認商標有廢止原因，則商標權人於

該民事訴訟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之時點，與商標遭廢止而

不得再行使權利之情形相當，始符適用商標註冊效力法律體

系解釋之一貫各節，參互以考，可見商標有廢止原因尚未經

廢止，商標權人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之起算時點，當為智慧

財產民事法院認定以後，而非自他造申請廢止時起算。

　㈥原審固認定林虹均註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，未證明正豐

公司於109年7月20日申前廢止前3年內使用系爭商標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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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。惟林虹均在原審主張，商標1於112年8月31日經經濟部

智慧財產局（下稱智財局）廢止、同年9月4日送達，商標2

迄同年11月16日經原審更一審判決認定有廢止原因，伊請求

106年11月8日至111年11月24日系爭商標權受侵害之賠償，

均在上開廢止或認定有廢止原因之前，並提出智財局商標廢

止處分書為證(見原審更二卷三118頁、132頁至133頁、卷二

69頁、更一卷三355頁)，是否全無可採，攸關林虹均得請求

賠償金額，應予調查審認。原審逕以系爭商標迄申請廢止日

即110年7月20日存在應廢止事由，林虹均不得請求該日以後

之賠償，進而為其不利之判斷，並有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

旨不當之違法。

　㈦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，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。兩造上訴

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　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

　　、第47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
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 鍾  任  賜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林  麗  玲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呂  淑  玲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陶  亞  琴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黃  書  苑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　曾  韻  蒔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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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wordbar { 
	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}
}

.resizableS { 
	width: 95%; 
	height: 10px; 
	position:absolute; 
	left : 0; 
	bottom: 0; 
	cursor: s-resize; 
}

.resizableE { 
	width: 10px; 
	height: 95%; 
	position:absolute; 
	right : 0; 
	top: 0; 
	cursor: e-resize; 
}
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
上   訴   人  林虹均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訴 訟代理 人  林佳瑩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  鄭人豪律師
上   訴   人  台灣正豐植保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正豐公司)




兼法定代理人  徐添發        
共        同
訴 訟代理 人  陳家輝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13年度民商上更二字第2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，發回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上訴人林虹均主張：伊為第一審判決附圖（下稱附圖）一、二所示商標（下分稱商標1、2，合稱系爭商標）之商標權人，該商標指定使用於第5類之農藥等商品。對造上訴人正豐公司自民國106年11月8日起至110年9月止，未得伊同意、授權，使用相同或高度近似之商標於附圖三、四所示商品(下分稱商品1、2，合稱系爭商品)，銷售件數各超過1,500件，應按銷售總額定賠償金額。對造上訴人徐添發兼正豐公司負責人(下稱正豐公司2人)，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等情。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、民法第179條規定，求為命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，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部分，不予贅敘）。並於原審主張侵權期間應至111年11月，及擴張賠償金額，追加請求正豐公司2人再連帶給付3,000萬元，及自112年3月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。
二、正豐公司2人則以：林虹均、其配偶即訴外人謝慶陽及其等經營之公司，於伊申請廢止系爭商標前3年內，均未以該商標行銷及販售農藥，且未領有農藥許可證；並仿襲他人農藥廠牌名稱，足使消費者誤認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條第1項第2款、第5款應廢止及撤銷原因，林虹均不得以系爭商標主張權利。系爭商品使用之標識，與系爭商標不構成近似，伊之標示行為不構成商標使用，無侵害商標之故意、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。 　　
三、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林虹均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500萬元本息部分判決，改判命如數給付；另判命正豐公司2人再連帶給付100萬元本息，駁回其餘追加之訴，理由如下：　
  ㈠商品1、2外包裝之「正豐冬」、「正豐固殺草」，依其位置
    、顏色，整體字樣明顯醒目，傳達「正豐」之加保扶、固殺
　　草，消費者得以區別所表彰商品來源，當有行銷目的，與系
　　爭商標中度近似，主要識別均為「正豐」。系爭商品與商標
　　指定使用之農業商品，為同一或高度類似商品，足使消費者
　　誤認兩者為關係企業，或授權、加盟等類似關係，有混淆之
　　虞，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所定商標侵權。正豐公司2人抗
　　辯上開標示係依農藥標示管理辦法所為，未侵害系爭商標權
　　，自無可採。
  ㈡系爭商標字樣與所指定使用第5類商品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
    無直接關聯，消費者無從由商標判斷指定使用之商品有無領
　　有農藥許可證、是否為偽農藥，要難謂有誤認誤信之虞，正
　　豐公司2人抗辯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
    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廢止或不得註冊事由，自無可採。徐添
　　發知悉系爭商標存在，仍分別使用正豐冬、正豐固殺草在商
　　品1、2包裝上，僅移除鳳梨頭圖樣，過失侵害系爭商標權，
　　應依商標法第68條第3款規定負賠償責任。
　㈢依112年1月12日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(下稱修正前智
　　審法)第16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事實，
　　智慧財產權人於該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。林虹均未證
　　明於正豐公司申請廢止商標，即109年7月20日前3年內有使
　　用系爭商標，自該日起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本文規定
　　之應廢止事由。林虹均僅能請求106年11月8日至109年7月19
　　日之損害賠償，其主張109年7月20日以後賠償部分，乃架空
　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商標有效性抗辯制度，有不當擴張商標
　　權人請求排除侵害、損害賠償之疑慮，自難憑採。以上開期
　　間銷售數量，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計算，其金額
　　雖逾3,500萬元，惟綜合考量正豐公司之資本額、非故意侵
　　權，及林虹均3年未使用商標、系爭商品標示未影響市場交
　　易安全，及系爭商品銷售所得利益等情，認賠償金額應酌減
　　為600萬元，以符合比例。
　㈣綜上，林虹均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
　　定，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600萬元本息，洵屬有據，應
　　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。
四、本院判斷：
　㈠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，原告應於起訴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規定，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上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以確定法院審判及確定判決既判力範圍。又當事人請求法院審判之範圍，如有不明瞭或不完足，法院應闡明令其敘明或補充之，此觀同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即明。另當事人在第二審合法為訴之追加，實質上為在第二審起訴，無維持或廢棄第一審判決問題。　
　㈡林虹均在第一審主張請求賠償500萬元本息，係以商品1於106年11月至110年9月之商品總價5,704萬9,200元計算(見原審上字卷四74頁至76頁)；再於原審將請求金額擴張為7,000萬元，其中5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其餘6,500萬元自112年3月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利息，係以商品1、2自106年10月至111年11月之銷售總價1億1,983萬9,333元、1億0,997萬9,100元，各以3,500萬元計算；嗣僅就3,500萬元本息部分上訴第三審，主張侵權期間自106年11月8日至111年11月24日(見原審更一卷二448頁、更一限閱卷三266頁、269頁至270頁、272頁至274頁、更二卷二58頁、卷三9頁至10頁、本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5號卷28頁)；原審將系爭商品侵害系爭商標之賠償金額，酌減為600萬元，然未區分商標1、2及商品1、2。則林虹均原訴及追加之訴，主張賠償額高於聲明金額，請求商品1、2各侵害商標1、2之賠償額若干?原審擴張請求金額為7,000萬元本息，嗣再減縮請求3,500萬元本息，究竟何部分係原訴、追加之訴?原審判命給付之600萬元，就商標1、2各因商品1、2侵權之各自賠償額為何?此攸關法院審判、既判力範圍，及第二審裁判主文之諭知，原審未予闡明令上訴人敘明或補充之，已有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之違背法令。　　
　㈢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；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，失其效力，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、第125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無商標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者，應予核准審定；經核准審定之商標，應於申請人繳納註冊費後，始予註冊公告，並發給商標註冊證；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，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；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取得商標權；商標註冊後有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者，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此觀商標法第32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33條第1項、第35條第1項、第63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亦明。基此可知，商標之實際使用為維護商標權之要件，商標權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之情形，固有廢止事由存在，惟經核准審定並註冊公告之商標權，並非因之當然消滅。申言之，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；商標權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之廢止事由時，商標專責機關固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惟於該廢止註冊之處分作成以前，原行政處分之效力繼續存在，商標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自未消滅。
　㈣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者，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不適用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、商標法、專利法、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；前項情形，法院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時，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復有明定。揆其立法理由，乃避免上開停止訴訟規定拖延民事訴訟程序，致智慧財產權人無法獲得即時保障；且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有效性爭點，係屬私權之爭執，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法官，具備判斷智慧財產權有效性之專業能力，無等待行政爭訟結果之必要，以期紛爭一次解決，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利保護。由是而論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之規範重點，乃在審理智慧財產民事事件之法院，應就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，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然未及於該智慧財產權利消滅或行使限制之時點。　　
　㈤綜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法院「認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時，而未有溯及於廢止原因具備即不得主張權利之文義；商標固有未實際使用而存在廢止事由，惟授與商標之行政處分失其效力前，商標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尚未消滅；智慧財產民事法院如認商標有廢止原因，則商標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之時點，與商標遭廢止而不得再行使權利之情形相當，始符適用商標註冊效力法律體系解釋之一貫各節，參互以考，可見商標有廢止原因尚未經廢止，商標權人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之起算時點，當為智慧財產民事法院認定以後，而非自他造申請廢止時起算。
　㈥原審固認定林虹均註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，未證明正豐公司於109年7月20日申前廢止前3年內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。惟林虹均在原審主張，商標1於112年8月31日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下稱智財局）廢止、同年9月4日送達，商標2迄同年11月16日經原審更一審判決認定有廢止原因，伊請求106年11月8日至111年11月24日系爭商標權受侵害之賠償，均在上開廢止或認定有廢止原因之前，並提出智財局商標廢止處分書為證(見原審更二卷三118頁、132頁至133頁、卷二69頁、更一卷三355頁)，是否全無可採，攸關林虹均得請求賠償金額，應予調查審認。原審逕以系爭商標迄申請廢止日即110年7月20日存在應廢止事由，林虹均不得請求該日以後之賠償，進而為其不利之判斷，並有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不當之違法。
　㈦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，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。兩造上訴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　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
　　、第47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　　　　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審判長法官  鍾  任  賜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林  麗  玲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呂  淑  玲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陶  亞  琴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法官  黃  書  苑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　曾  韻  蒔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

上   訴   人  林虹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訴 訟代理 人  林佳瑩律師

              鄭人豪律師

上   訴   人  台灣正豐植保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正豐公司)





兼法定代理人  徐添發        

共        同

訴 訟代理 人  陳家輝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

國114年7月31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13年度

民商上更二字第2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，發回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上訴人林虹均主張：伊為第一審判決附圖（下稱附圖）一、

    二所示商標（下分稱商標1、2，合稱系爭商標）之商標權人

    ，該商標指定使用於第5類之農藥等商品。對造上訴人正豐

    公司自民國106年11月8日起至110年9月止，未得伊同意、授

    權，使用相同或高度近似之商標於附圖三、四所示商品(下

    分稱商品1、2，合稱系爭商品)，銷售件數各超過1,500件，

    應按銷售總額定賠償金額。對造上訴人徐添發兼正豐公司負

    責人(下稱正豐公司2人)，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等情。爰依商

    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、民法第179條規定

    ，求為命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，及

    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部分，不予贅敘）。

    並於原審主張侵權期間應至111年11月，及擴張賠償金額，

    追加請求正豐公司2人再連帶給付3,000萬元，及自112年3月

    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。

二、正豐公司2人則以：林虹均、其配偶即訴外人謝慶陽及其等

    經營之公司，於伊申請廢止系爭商標前3年內，均未以該商

    標行銷及販售農藥，且未領有農藥許可證；並仿襲他人農藥

    廠牌名稱，足使消費者誤認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、品質或產

    地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條第1項第2款、第5

    款應廢止及撤銷原因，林虹均不得以系爭商標主張權利。系

    爭商品使用之標識，與系爭商標不構成近似，伊之標示行為

    不構成商標使用，無侵害商標之故意、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

    。 　　

三、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林虹均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5

    00萬元本息部分判決，改判命如數給付；另判命正豐公司2

    人再連帶給付100萬元本息，駁回其餘追加之訴，理由如下

    ：　

  ㈠商品1、2外包裝之「正豐冬」、「正豐固殺草」，依其位置

    、顏色，整體字樣明顯醒目，傳達「正豐」之加保扶、固殺

　　草，消費者得以區別所表彰商品來源，當有行銷目的，與系

　　爭商標中度近似，主要識別均為「正豐」。系爭商品與商標

　　指定使用之農業商品，為同一或高度類似商品，足使消費者

　　誤認兩者為關係企業，或授權、加盟等類似關係，有混淆之

　　虞，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所定商標侵權。正豐公司2人抗

　　辯上開標示係依農藥標示管理辦法所為，未侵害系爭商標權

　　，自無可採。

  ㈡系爭商標字樣與所指定使用第5類商品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

    無直接關聯，消費者無從由商標判斷指定使用之商品有無領

　　有農藥許可證、是否為偽農藥，要難謂有誤認誤信之虞，正

　　豐公司2人抗辯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

    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廢止或不得註冊事由，自無可採。徐添

　　發知悉系爭商標存在，仍分別使用正豐冬、正豐固殺草在商

　　品1、2包裝上，僅移除鳳梨頭圖樣，過失侵害系爭商標權，

　　應依商標法第68條第3款規定負賠償責任。

　㈢依112年1月12日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(下稱修正前智

　　審法)第16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事實，

　　智慧財產權人於該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。林虹均未證

　　明於正豐公司申請廢止商標，即109年7月20日前3年內有使

　　用系爭商標，自該日起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本文規定

　　之應廢止事由。林虹均僅能請求106年11月8日至109年7月19

　　日之損害賠償，其主張109年7月20日以後賠償部分，乃架空

　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商標有效性抗辯制度，有不當擴張商標

　　權人請求排除侵害、損害賠償之疑慮，自難憑採。以上開期

　　間銷售數量，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計算，其金額

　　雖逾3,500萬元，惟綜合考量正豐公司之資本額、非故意侵

　　權，及林虹均3年未使用商標、系爭商品標示未影響市場交

　　易安全，及系爭商品銷售所得利益等情，認賠償金額應酌減

　　為600萬元，以符合比例。

　㈣綜上，林虹均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

　　定，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600萬元本息，洵屬有據，應

　　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。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　㈠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，原告應於起訴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

    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規定，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上請

    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以確定

    法院審判及確定判決既判力範圍。又當事人請求法院審判之

    範圍，如有不明瞭或不完足，法院應闡明令其敘明或補充之

    ，此觀同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即明。另當事人在第二審合法

    為訴之追加，實質上為在第二審起訴，無維持或廢棄第一審

    判決問題。　

　㈡林虹均在第一審主張請求賠償500萬元本息，係以商品1於106

    年11月至110年9月之商品總價5,704萬9,200元計算(見原審

    上字卷四74頁至76頁)；再於原審將請求金額擴張為7,000萬

    元，其中5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其餘6,500萬元自

    112年3月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利息，係以商品1

    、2自106年10月至111年11月之銷售總價1億1,983萬9,333元

    、1億0,997萬9,100元，各以3,500萬元計算；嗣僅就3,500

    萬元本息部分上訴第三審，主張侵權期間自106年11月8日至

    111年11月24日(見原審更一卷二448頁、更一限閱卷三266頁

    、269頁至270頁、272頁至274頁、更二卷二58頁、卷三9頁

    至10頁、本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5號卷28頁)；原審將系爭

    商品侵害系爭商標之賠償金額，酌減為600萬元，然未區分

    商標1、2及商品1、2。則林虹均原訴及追加之訴，主張賠償

    額高於聲明金額，請求商品1、2各侵害商標1、2之賠償額若

    干?原審擴張請求金額為7,000萬元本息，嗣再減縮請求3,50

    0萬元本息，究竟何部分係原訴、追加之訴?原審判命給付之

    600萬元，就商標1、2各因商品1、2侵權之各自賠償額為何?

    此攸關法院審判、既判力範圍，及第二審裁判主文之諭知，

    原審未予闡明令上訴人敘明或補充之，已有不適用上開規定

    及說明之違背法令。　　

　㈢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

    力繼續存在；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

    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，失其效力，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

    項、第125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

    無商標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者，應予核准審定；經核

    准審定之商標，應於申請人繳納註冊費後，始予註冊公告，

    並發給商標註冊證；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，由權利人取得

    商標權；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取得商標權

    ；商標註冊後有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

    3年者，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此觀

    商標法第32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33條第1項、第35條第1項、

    第63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亦明。基此可知，商標之實際使用

    為維護商標權之要件，商標權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無正當事

    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之情形，固有廢止事

    由存在，惟經核准審定並註冊公告之商標權，並非因之當然

    消滅。申言之，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

    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；商標權

    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之廢止事由時

    ，商標專責機關固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惟於該廢

    止註冊之處分作成以前，原行政處分之效力繼續存在，商標

    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自未消滅。

　㈣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者，法

    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不適用民事訴訟法

    、行政訴訟法、商標法、專利法、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

    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；前項情形，法院認有撤銷、

    廢止之原因時，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

    主張權利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復有明定。揆其立法理由，

    乃避免上開停止訴訟規定拖延民事訴訟程序，致智慧財產權

    人無法獲得即時保障；且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有效性爭點，係

    屬私權之爭執，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法官，具備判斷智慧財

    產權有效性之專業能力，無等待行政爭訟結果之必要，以期

    紛爭一次解決，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利保護。由是而論

    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之規範重點，乃在審理智慧財產民事

    事件之法院，應就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、

    廢止之原因，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然未及於該

    智慧財產權利消滅或行使限制之時點。　　

　㈤綜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法院「認」有撤銷、廢

    止之原因時，而未有溯及於廢止原因具備即不得主張權利之

    文義；商標固有未實際使用而存在廢止事由，惟授與商標之

    行政處分失其效力前，商標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尚未消滅

    ；智慧財產民事法院如認商標有廢止原因，則商標權人於該

    民事訴訟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之時點，與商標遭廢止而不

    得再行使權利之情形相當，始符適用商標註冊效力法律體系

    解釋之一貫各節，參互以考，可見商標有廢止原因尚未經廢

    止，商標權人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之起算時點，當為智慧財

    產民事法院認定以後，而非自他造申請廢止時起算。

　㈥原審固認定林虹均註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，未證明正豐

    公司於109年7月20日申前廢止前3年內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

    。惟林虹均在原審主張，商標1於112年8月31日經經濟部智

    慧財產局（下稱智財局）廢止、同年9月4日送達，商標2迄

    同年11月16日經原審更一審判決認定有廢止原因，伊請求10

    6年11月8日至111年11月24日系爭商標權受侵害之賠償，均

    在上開廢止或認定有廢止原因之前，並提出智財局商標廢止

    處分書為證(見原審更二卷三118頁、132頁至133頁、卷二69

    頁、更一卷三355頁)，是否全無可採，攸關林虹均得請求賠

    償金額，應予調查審認。原審逕以系爭商標迄申請廢止日即

    110年7月20日存在應廢止事由，林虹均不得請求該日以後之

    賠償，進而為其不利之判斷，並有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

    不當之違法。

　㈦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，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。兩造上訴

    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　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

　　、第47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鍾  任  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 麗  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呂  淑  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陶  亞  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黃  書  苑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曾  韻  蒔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


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台上字第1895號

上   訴   人  林虹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訴 訟代理 人  林佳瑩律師

              鄭人豪律師

上   訴   人  台灣正豐植保股份有限公司(下稱正豐公司)





兼法定代理人  徐添發        

共        同

訴 訟代理 人  陳家輝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侵害商標權有關財產權爭議事件，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4年7月31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113年度民商上更二字第2號），各自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原判決除假執行部分外廢棄，發回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。

    理  由

一、上訴人林虹均主張：伊為第一審判決附圖（下稱附圖）一、二所示商標（下分稱商標1、2，合稱系爭商標）之商標權人，該商標指定使用於第5類之農藥等商品。對造上訴人正豐公司自民國106年11月8日起至110年9月止，未得伊同意、授權，使用相同或高度近似之商標於附圖三、四所示商品(下分稱商品1、2，合稱系爭商品)，銷售件數各超過1,500件，應按銷售總額定賠償金額。對造上訴人徐添發兼正豐公司負責人(下稱正豐公司2人)，應負連帶給付責任等情。爰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、民法第179條規定，求為命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新臺幣（下同）500萬元，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（未繫屬本院部分，不予贅敘）。並於原審主張侵權期間應至111年11月，及擴張賠償金額，追加請求正豐公司2人再連帶給付3,000萬元，及自112年3月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。

二、正豐公司2人則以：林虹均、其配偶即訴外人謝慶陽及其等經營之公司，於伊申請廢止系爭商標前3年內，均未以該商標行銷及販售農藥，且未領有農藥許可證；並仿襲他人農藥廠牌名稱，足使消費者誤認其商品或服務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，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條第1項第2款、第5款應廢止及撤銷原因，林虹均不得以系爭商標主張權利。系爭商品使用之標識，與系爭商標不構成近似，伊之標示行為不構成商標使用，無侵害商標之故意、過失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　　

三、原審廢棄第一審所為駁回林虹均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500萬元本息部分判決，改判命如數給付；另判命正豐公司2人再連帶給付100萬元本息，駁回其餘追加之訴，理由如下：　

  ㈠商品1、2外包裝之「正豐冬」、「正豐固殺草」，依其位置

    、顏色，整體字樣明顯醒目，傳達「正豐」之加保扶、固殺

　　草，消費者得以區別所表彰商品來源，當有行銷目的，與系

　　爭商標中度近似，主要識別均為「正豐」。系爭商品與商標

　　指定使用之農業商品，為同一或高度類似商品，足使消費者

　　誤認兩者為關係企業，或授權、加盟等類似關係，有混淆之

　　虞，構成商標法第68條第3款所定商標侵權。正豐公司2人抗

　　辯上開標示係依農藥標示管理辦法所為，未侵害系爭商標權

　　，自無可採。

  ㈡系爭商標字樣與所指定使用第5類商品之性質、品質或產地

    無直接關聯，消費者無從由商標判斷指定使用之商品有無領

　　有農藥許可證、是否為偽農藥，要難謂有誤認誤信之虞，正

　　豐公司2人抗辯系爭商標有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8款、第63

    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廢止或不得註冊事由，自無可採。徐添

　　發知悉系爭商標存在，仍分別使用正豐冬、正豐固殺草在商

　　品1、2包裝上，僅移除鳳梨頭圖樣，過失侵害系爭商標權，

　　應依商標法第68條第3款規定負賠償責任。

　㈢依112年1月12日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(下稱修正前智

　　審法)第16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事實，

　　智慧財產權人於該訴訟中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。林虹均未證

　　明於正豐公司申請廢止商標，即109年7月20日前3年內有使

　　用系爭商標，自該日起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本文規定

　　之應廢止事由。林虹均僅能請求106年11月8日至109年7月19

　　日之損害賠償，其主張109年7月20日以後賠償部分，乃架空

　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商標有效性抗辯制度，有不當擴張商標

　　權人請求排除侵害、損害賠償之疑慮，自難憑採。以上開期

　　間銷售數量，依商標法第71條第1項第3款規定計算，其金額

　　雖逾3,500萬元，惟綜合考量正豐公司之資本額、非故意侵

　　權，及林虹均3年未使用商標、系爭商品標示未影響市場交

　　易安全，及系爭商品銷售所得利益等情，認賠償金額應酌減

　　為600萬元，以符合比例。

　㈣綜上，林虹均依商標法第69條第3項、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

　　定，請求正豐公司2人連帶給付600萬元本息，洵屬有據，應

　　予准許，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。

四、本院判斷：

　㈠民事訴訟採處分權主義，原告應於起訴時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44條第1項第2款、第3款規定，表明及特定其作為訴訟上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其原因事實、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，以確定法院審判及確定判決既判力範圍。又當事人請求法院審判之範圍，如有不明瞭或不完足，法院應闡明令其敘明或補充之，此觀同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即明。另當事人在第二審合法為訴之追加，實質上為在第二審起訴，無維持或廢棄第一審判決問題。　

　㈡林虹均在第一審主張請求賠償500萬元本息，係以商品1於106年11月至110年9月之商品總價5,704萬9,200元計算(見原審上字卷四74頁至76頁)；再於原審將請求金額擴張為7,000萬元，其中5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，其餘6,500萬元自112年3月9日擴張聲明書狀送達翌日起算之利息，係以商品1、2自106年10月至111年11月之銷售總價1億1,983萬9,333元、1億0,997萬9,100元，各以3,500萬元計算；嗣僅就3,500萬元本息部分上訴第三審，主張侵權期間自106年11月8日至111年11月24日(見原審更一卷二448頁、更一限閱卷三266頁、269頁至270頁、272頁至274頁、更二卷二58頁、卷三9頁至10頁、本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5號卷28頁)；原審將系爭商品侵害系爭商標之賠償金額，酌減為600萬元，然未區分商標1、2及商品1、2。則林虹均原訴及追加之訴，主張賠償額高於聲明金額，請求商品1、2各侵害商標1、2之賠償額若干?原審擴張請求金額為7,000萬元本息，嗣再減縮請求3,500萬元本息，究竟何部分係原訴、追加之訴?原審判命給付之600萬元，就商標1、2各因商品1、2侵權之各自賠償額為何?此攸關法院審判、既判力範圍，及第二審裁判主文之諭知，原審未予闡明令上訴人敘明或補充之，已有不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之違背法令。　　

　㈢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；合法行政處分經廢止後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所指定較後之日時起，失其效力，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、第125條本文分別定有明文。而商標註冊申請案經審查無商標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之情形者，應予核准審定；經核准審定之商標，應於申請人繳納註冊費後，始予註冊公告，並發給商標註冊證；商標自註冊公告當日起，由權利人取得商標權；商標權人於經註冊指定之商品或服務，取得商標權；商標註冊後有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者，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此觀商標法第32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33條第1項、第35條第1項、第63條第1項第2款等規定亦明。基此可知，商標之實際使用為維護商標權之要件，商標權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，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3年之情形，固有廢止事由存在，惟經核准審定並註冊公告之商標權，並非因之當然消滅。申言之，商標權人取得商標權之行政處分未經撤銷、廢止，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，其效力繼續存在；商標權人於商標註冊後，有商標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之廢止事由時，商標專責機關固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，惟於該廢止註冊之處分作成以前，原行政處分之效力繼續存在，商標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自未消滅。

　㈣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者，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不適用民事訴訟法、行政訴訟法、商標法、專利法、植物品種及種苗法或其他法律有關停止訴訟程序之規定；前項情形，法院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時，智慧財產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復有明定。揆其立法理由，乃避免上開停止訴訟規定拖延民事訴訟程序，致智慧財產權人無法獲得即時保障；且智慧財產權之權利有效性爭點，係屬私權之爭執，智慧財產法院之民事法官，具備判斷智慧財產權有效性之專業能力，無等待行政爭訟結果之必要，以期紛爭一次解決，迅速實現訴訟當事人之權利保護。由是而論，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之規範重點，乃在審理智慧財產民事事件之法院，應就當事人主張或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，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，然未及於該智慧財產權利消滅或行使限制之時點。　　

　㈤綜觀修正前智審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法院「認」有撤銷、廢止之原因時，而未有溯及於廢止原因具備即不得主張權利之文義；商標固有未實際使用而存在廢止事由，惟授與商標之行政處分失其效力前，商標權人所取得之商標權，尚未消滅；智慧財產民事法院如認商標有廢止原因，則商標權人於該民事訴訟不得對於他造主張權利之時點，與商標遭廢止而不得再行使權利之情形相當，始符適用商標註冊效力法律體系解釋之一貫各節，參互以考，可見商標有廢止原因尚未經廢止，商標權人不得對他造主張權利之起算時點，當為智慧財產民事法院認定以後，而非自他造申請廢止時起算。

　㈥原審固認定林虹均註冊為系爭商標之商標權人，未證明正豐公司於109年7月20日申前廢止前3年內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。惟林虹均在原審主張，商標1於112年8月31日經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（下稱智財局）廢止、同年9月4日送達，商標2迄同年11月16日經原審更一審判決認定有廢止原因，伊請求106年11月8日至111年11月24日系爭商標權受侵害之賠償，均在上開廢止或認定有廢止原因之前，並提出智財局商標廢止處分書為證(見原審更二卷三118頁、132頁至133頁、卷二69頁、更一卷三355頁)，是否全無可採，攸關林虹均得請求賠償金額，應予調查審認。原審逕以系爭商標迄申請廢止日即110年7月20日存在應廢止事由，林虹均不得請求該日以後之賠償，進而為其不利之判斷，並有適用上開規定及說明意旨不當之違法。

　㈦本件相關事實尚非明確，本院無從為法律上判斷。兩造上訴論旨，各自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，求予廢棄，非無理由。　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有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

　　、第478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1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智慧財產民事第二庭

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鍾  任  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林  麗  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呂  淑  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陶  亞  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黃  書  苑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曾  韻  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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